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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管理规定

（草案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管理，预防和减少

火灾等事故，保护人身、财产安全，维护公共安全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浙江省消防条例》《浙江省电动自行车

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和设施规

划建设、电动自行车充电行为及其监督管理，适用本规定。

本规定所称的电动自行车充电，是指以交流充电或者置换

蓄电池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储电力的行为，包括单独对蓄电池

进行交流充电。

电动三轮车、电动摩托车、低速四轮电动车的充电行为及

其监督管理，依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市和区（县、市）消防救援机构是本行政区域内

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管理的主管部门，负责电动自行车充电安

全的监督管理。

市和区（县、市）应急管理、发展和改革、公安、财政、

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农业农村、市

场监督管理、综合行政执法、经济和信息化等部门按照各自职

责做好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管理工作。

镇（乡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电动自行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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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电安全管理工作，落实网格化管理措施，指导、督促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做好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市和区（县、市）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大

对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建设的投入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建

设。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市消防救援机构应当会同自然资

源和规划、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分别制定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

建设规范和消防安全规范，对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、设施

的建设加强指导。

有关部门在城市道路、住宅小区及其他建设项目的规划、

建设方案设计中，应当明确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、设施的

配建要求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按照配建要求将其统筹纳

入城市建设计划，指导有条件的已建住宅小区新建或者改建符

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充电场所、设施。

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、设施配建

纳入和美乡村建设指标体系，并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指

导村民委员会按照规范实施建设。

镇（乡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利用闲置空地、建筑

物架空层、公共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等按照规范新建或者改建电

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、设施，并支持村（居）民实施电动自

行车充电设施的安全化改造。

第五条 地铁站、车站、医院、商场、农贸市场、文化体

育场馆、公园等公共交通设施、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应当配套

规划、建设电动自行车公共停放场所，其中建设方案设计有集

中充电设施配建要求的，应当按照规范设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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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等单位，住宅小区管理责任人及

住宅小区以外居住人数较多的出租户应当按照规范为其员工、

居民、承租人设置集中或者相对集中的充电场所、设施。

前款所称的居住人数较多的出租户，是指用于出租的住房

同一套间内同时设置十张以上出租床位，或者单幢建筑内同时

设置十张以上出租床位。

管理单位或者管理责任人应当加强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安

全管理，对充电场所、设施开展日常巡查，及时劝阻、制止影

响消防安全的充电行为；劝阻、制止无效的，应当及时向消防

救援机构、公安派出所或者镇（乡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报

告，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处理。

鼓励和支持管理单位或者管理责任人应用智能预警、电梯

阻拦等技术阻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。

第六条 实施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、设施建设无需办

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竣工核实手续，但应当符合相关建设、

消防规范要求。

集中充电设施应当具备过充断开、过流保护、短路保护等

功能；在室内场所设置的，还应当采取防火防烟分隔措施，配

备监控、报警、灭火等设施。

第七条 给电动自行车充电，应当确保安全，不得有下列

行为：

（一）在建筑物的门厅、楼梯间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等

影响消防通道畅通的区域充电；

（二）在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室内场所充电；

（三）违反安全用电规定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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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他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充电行为。

第八条 互联网电动自行车租赁企业及使用电动自行车

从事快递、外卖等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对用于本企业业务经营的电动自行车的充电行为实施管

理，做好电动自行车及其充电设施的维护、保养等安全检查工

作。

充电设施运营维护企业应当对本企业运营、维护的充电设

施及用于更换的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实施日常的安全检查，确保

符合安全要求，其中蓄电池还应当符合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出厂

核定电压要求。

第九条 消防救援机构、公安派出所、镇（乡）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开展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日常

消防监督检查。

消防救援机构可以委托镇（乡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

急消防管理机构，对有关违反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的行为依法

实施行政处罚。

消防救援机构和公安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、综合行

政执法等部门应当建立信息共享和执法协作机制，通过数据互

联、信息通报、联合执法等方式加强执法监督检查。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和镇（乡）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做好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检查，及时报告安全隐

患。

第十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

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管理单位或者管理责任人违反第五条第四款规定，未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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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巡查、未劝阻制止影响消防安全的充电行为或者未及时报

告的，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

下罚款。

违反第七条规定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，由消防救援机构责

令改正，可以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，消防救援、公安派出所等单位和

镇（乡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，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由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
依法给予处分：

（一）不履行或怠于履行法定监督检查职责的；

（二）发现安全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

的；

（三）有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行为的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。


